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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的補充公告

茲提述金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0年 6月 24日有關根據一般授

權認購新股份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

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董事會謹此向股東及公眾提供有關認購事項的額外資料。

有關認購方的資料

認購方為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由商人牛光昌先生全資擁有。認購方為投

資控股公司。

進行認購事項的理由

本集團將自認購事項取得的額外資金將用作： (1)維持能源貿易業務的規模及發展

新能源產品（如有）；及 (2)本公司一般營運資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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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本公司的計劃，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（扣除專業費用及所有相關開支）將以

下列方式動用：

港元

（概約）

(a) 約70%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能源貿易業務項下採購資金 66,388,280

(b) 約10%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支付利息開支 9,484,040

(c) 約20%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18,968,080

總計 94,840,400

上述額外資料不會對該公告所載其他資料造成影響。除上述者外，該公告所有其

他資料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
金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袁紅兵

香港，2020年7月2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陳金樂先生（主席）、林財火先生及袁紅

兵先生，一名非執行董事王守磊先生，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謝慶豪先生、高

寒先生及麥天生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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